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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水资源供给越来越紧张，大规模跨地区的调水工程
应运而生。异地调水工程让水源地和受水区之间产生环境、经济和社会关联。本文以天津于桥水库为
例，分析其面临的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研究发现当前治理手段的弱点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建设，重点
提出水缘关系的概念，明确其为一种新型、对等、后致的地区联系，并建议从社会基础建设、平衡机制设
计、环境信息沟通、“互助式”环保行动四个维度进行建设。基于此，环保理念应该有具体的指向对象，环
保行动应该有一套公私合理、兼顾平衡的行动方案，环保事业应该建立在参与者的内在需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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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传统社会，人们利用自然分布和地貌结构

获取水资源，也会使用当时的科学技术建设水利

工程，如凿井、筑坝、修渠建库来满足自己的饮用、
防洪、灌溉等需求。当时的人口迁移模式主要是

随水而耕、随水而居。传统社会用水的特点是: 水

源地( water supply area ) 和受水区 ( water demand
area) 为同一个地区，保护和利用水源为同一个主

体，水源地居民既有用水的权利，也有保水的义

务; 供水安全主要依靠村规民约和村落社会关系

网络加以保障［1］。可是，随着大城市、超大城市人

口的急剧增加，城市水资源供给越来越紧张。由

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政府决策者还没

有愿意调整城市格局，而是采取“水随人走”的策

略缓解水资源紧张状况，其结果是许多大规模跨

地区的调水工程应运而生，如“引滦入津”、“南水

北调”、“淮水北调”、“引汉济渭”等工程。异地调

水打破了原来的流域概念，也重组了地区联系，给

水源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水源地和受

水区不再属于一个城市或县域，水源地居民不再

是用水主体，受水区居民也不再能在日常生活中

接近水源，不再能督促水源地居民保护水源，间接

地失去了对水源的控制权。可是，二者的社会地

位是不同的。受水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集中了经济效益高的二、三产业。而水源地往往

是不发达的、偏远的农村，主要从事低附加值农

业、副业或者高污染的采掘业，他们不仅为城市输

送人力资源，还需要输送水资源，而且为了水源质

量需要约束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进行

生态移民，禁止网箱养鱼，禁止水稻种植等［2］。由

于两个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上的巨大差距，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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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容易感受到压制，会产生心理不平衡。这

种不平衡心理阻碍了农民产生水源生态环境保护

的内在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受水区的供水系统

是存在风险的。本文以天津于桥水库为例，其水

质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Ⅰ ～Ⅱ类恶化到现在

的Ⅳ～Ⅴ类，就是该类环境风险的典型表现。对环

境学者来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改变水流分配的

工程实施之后，如何让水源地居民能激发出保护

水源的自觉性? 如何在水源地、受水区之间建立

良好的 利 益 平 衡 机 制，从 而 实 现 两 个 地 区 间 的

协作?

关于水源保护，现有理论和实践主要存在两

种路径: 政治—行政手段，市场—交易途径。前者

执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要求水源地承担保护

水资源的责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统一思

想，靠地方官员的行政手段和公共资源进行说服。
后者视水资源为一种商品，通过四种理论模式实

现水资源交易和生态补偿: 水权交易模式、发展权

流转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公共物品市场购买模

式［3－4］。为此，学界对水资源的商品化、损失计量、
水价计征和生态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魏晓燕等

指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移民的人均生态

补偿额度为 1 148 元 /年［5］，但没有指明实现生态

补偿的路径，也不公布具体计算补偿的依据。车

越等研究发现，每户水源地居民的受偿意愿和每

户受水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之间相差 4．99 倍［6］。这

反映出没有充分的协商，水源地和受水区相互不

清楚对方的利益预期，没有充分的协商，双方也难

以取得共识。已有研究还表明，农民对于生态保

护价值的认识是在递进演化的，同样的标准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满意度也会出现显著下降，如李亮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工

程补贴没有随粮食价格而相应增加，导致农民的

满意率仅有 13%［7］。而且，跨省水资源调度也会

产生用水矛盾，如果没有健全的沟通机制，矛盾双

方只 能 诉 诸 中 央 政 府，希 望 后 者 加 以 规 范、协

调［8］。显然，如果各地均采取类似的办法，中央政

府将会不胜其烦。法学界还有学者质疑地方政府

间“水交易”行为的合法性［9］。前人研究反映了水

资源调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水资源不是普通商

品，交易双方并不是在自由市场中相互选择，地域

锁定的双方如何确定生态补偿的均衡价格? 如何

平衡双方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 因环境资

源而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关系视角加以

认识和突破。
从社会关系建设角度探讨水源地与受水区之

间联系的意义在于: 一是发挥异地调水的最佳效

应，保证受水区供水的安全稳定; 二是正视水源地

所面临的困难，寻找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路径; 三是促进水源地和受水区之间的良好协作，

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为此，2012 年 5 月，中挪环境

合作研究课题组对天津于桥水库北岸① 2 个镇的

11 个行政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每个行政村抽取了

55 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共计 605 位村民，此外还

访谈了村长、会计等 41 位村干部。

一、当前库区的环境污染形势及治理现状

于桥水库位于天津市蓟县城东 4 公里，始建于

1959 年，后因“引滦入津”工程而扩建，目前以防

洪、供水为主要功能，兼顾灌溉、发电、养殖等综合

功能，是天津市重要的水源地。于桥水库控制流

域面积2 060平方公里，占整个蓟运河州河流域面

积的 96%，正常蓄水位时淹没面积 86．8 平方公里，

最大淹没面积 250 平方公里。水库汇水河流包括

沙河、黎河、淋河三大支流。于桥水库面临的主要

污染源是上游的河北省遵化市境内 1 000 多家重

化工企业和 140 余家铁选矿厂含铁锰等重金属的

污水和废渣、水库周边 68 个自然村的畜禽养殖业

的粪便、农田果园的过量农药化肥以及 12 万余常

住人口的生活污染［10］。到 2013 年底，该流域浅层

地下水已经没有Ⅰ～Ⅱ类的水质，Ⅲ类水分布面积

为 40 平方公里，仅占水域总面积的 1．9%; Ⅳ类水

分布面积为 1 720．9 平方公里，占水域总面积的

80．3%;Ⅴ类水分布面积为 381．7 平方公里，占水域

总面积的 17．8%。若总氮( TN) 和总磷( TP ) 不参

评，于桥水库水质总体较好，为Ⅱ～Ⅲ类，基本可以

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要求; 若总氮( TN) 和总磷( TP )

参评，则水质均为劣 V 类。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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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污染源，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流失量

见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是畜禽养殖，COD 和氨氮差不多占 2 /3，总磷略超

一半。
表 1 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流失量

污染源
COD 氨氮 总氮 总磷

流失量 /吨 百分比 /% 流失量 /吨 百分比 /% 流失量 /吨 百分比 /% 流失量 /吨 百分比 /%

农村生活 7 631．2 26．6 447．4 17．3 1 055．1 12．0 383．6 15．3

畜禽养殖 19 995．4 69．8 1 697．4 65．7 4 186．2 47．8 1 291．3 51．7
化肥农药 1 026．2 3．6 437．3 16．9 3 515．8 40．1 824．8 33．0

资料来源:天津市龙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州河流域面源调查及措施研究》2014年度报告。

针对水库面临的环境污染压力，水库管理部

门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区域功能规划、封闭管理和

生态农村建设。

①区域功能规划。为了治理库区的环境污

染，天津市设立了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重

点控制区主要包括于桥水库及其周围 1 公里内的

农产品种植区，一般控制区主要包括于桥水库沿

岸 1 公里外地区和水土流失重点区。重点控制区

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和开展植树绿化等生态建

设，禁止在沿岸地带使用任何农用化学品，在其他

范围内严格控制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一般控制区

采取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改善耕作方式的措施，

逐步降低农用化学品的施用量，杜绝高毒、高残留

农药的使用，鼓励采取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农艺

防治等措施综合防治病虫害，推广使用可分解地

膜，鼓励废旧农膜的回收利用①。该措施限制了水

源地的产业发展，如果没有配套的补偿、监督和服

务，当地居民缺乏对库区环保工作的内在自觉性。

从现实执行情况来看，其效果较差。

②封闭管理。封闭管理是水库管理的常见手

段，希望在库区的核心范围避免人类的干扰，被认

为是 保 障 水 质 的 关 键 一 环。于 桥 水 库 库 区 在

“22 m高程线”上设置 2 米多高的护栏网 112 公

里，并在护栏网与道路交口设置各类警示牌 105

块，让水库管理区域与外界隔离。水库安装视频

监控及巡检数字化系统，24 小时监控水库的关键

口门、坝区、取水点及河道入口处，收集巡视人员

所收集到的信息，整合水文、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影像等资料，构建数字化平台［11］。护栏网、视

频监控装置客观上影响了水库的景观功能、教育

功能，隔断了水库周围居民历史上形成的与水源

的亲密关系。这些高科技手段的优点是保障水库

管理部门掌握最新、最全面的资料，缺点是没有考

虑对水库周围居民的负面影响，反映了水库管理

部门对周围居民的不信任和提防心理，强化了两

者之间的对立关系，造成了新的内耗。由于两者

之间的利益并不能取得一致，水库管理部门利用

自己的强势地位，借用保护环境而控制流域空间

资源，收集信息，设置障碍，改变水利资源的使用

方式，招致水库周围居民日常反抗。
③生态农村建设。除了一般的环境工程项目外，

地方政府还对部分库区周边农村进行了生态农村建

设。主要内容有: 动迁了大概 15%的农户; 发展金银

花、蓝莓、核桃、绿色蔬菜等高效生态农业; 利用生态

床技术对畜禽养殖业进行改造; 清理鱼池; 在林草湿

地上栽植杨柳树、水生植物［12］。这些项目虽然在项

目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改变的范围非常有限，

并没有从整体上改进农民的环保观念和行为习惯。
水源地居民是治理库区环境污染的另一个关键

参与者。从实地调查来看，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

60%的居民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只有 20%的居

民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邻里互助比较频繁，有

80%的居民表示经常获得邻里互助，有26．8%的居民

遇到过邻里纠纷。有 75%的居民因为那里的环境、
社会关系和住房而喜欢家乡，有 70%的居民对未来

没有明 确 的 目 标，有 48． 8%的 居 民 希 望 搬 迁，有

43．9%的居民明确不想搬迁。对家乡不再留恋的居

民普遍没有改善家乡环境的想法，其余居民希望建

设家乡，实施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多数居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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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少数居民表示没有力量和钱。
总体来说，多数居民还保持朴素、勤劳、务实的优点，

但缺乏长远眼光，行为散漫，社会组织性弱，能消极

接受限制或禁止性条款，但内心并不认可。
从农民角度来看，水库面源污染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环保责任意识弱。年轻人

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化，老年人的兴趣是安于现

状，易于满足，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也存在需求。
他们视水库为发展的负担，希望利用它的经济价

值，并没有真正关爱水库安危和水质安全，有 75%
的受调查居民对农业的前景表示悲观。农民迫切

希望获得生态补偿，也有以环境保护换得利益的

积极性。二是田间管理能力不强。农民选择种植

品种主要考虑产量和收入、习惯、自己食用和环境

适宜，购买农药主要选择价格相对低廉且毒性强、
见效快的品种，很少购买价格偏高、用药量小的新

型高效低毒农药和见效慢的生物农药。在实地调

查中，有 73．2%的农民已经不再使用农家肥。在有

关获取种植新知识来源的调查中，通过自学( 书本

或者摸索) 获取知识的农民占 43．9%; 通过农资公

司获取知识的农民占 29．3%; 通过观看电视获取知

识的农民占 9．8%; 通过农技站、生产队能手指导获

取知识的农民占 17．1%。实地调查数据反映出种

地能手已经不受到尊敬。在施肥时，有 51．2%的农

民不考虑磷肥的磷含量，53．7%的农民不观察产量

最大的化肥使用量; 在遇到虫害时，农民主要根据

“往年经验”或咨询“市场上卖农药的”来购买和喷

洒农药，只有 11%的农民会咨询专业人员。在喷

洒农药时农民往往并不按照农药使用说明要求喷

洒，亩均用药量偏大，认为药打得越多越“稳当”。
粗放经营的结果导致化肥和农药利用率低，流失

率高，且成为水库富营养化的重要根源。有 60%
的农民明确表示需要获得农业技术指导，但不愿

意承担风险。三是农民与水库关系疏远。被调查

的人群中，有 95．1%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利用水库，

或者说与水库没有关系。库区农民与水库( 管理

机构) 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关联，农民仍然是我行

我素。套用翟学伟关于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原

理，水源地群众和受水区群众缺乏“将心比心”，因

此，也缺少“同情心”和“公共情感”［13］，使得环保

行动与“公平、正义”无关，与“恩惠”和“回报”无

关。虽然水库生态恶化已经到达危险边缘，但仍

缺乏以环保为目的的一致行动。
综上所述，库区农民的生产行为与其他非库

区几乎相同，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里存在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看起来科学已经解决的问题，或者

实验成功的方案在现实中并不能如期成功，原因

在于组织体系不完善，科技工作者并没有与农民

一起合作，承担责任。上述问题的共性在于公共

服务滞后。具体表现有: ①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

理制度缺少激励性政策措施［14］; ②公共行动没有

认真解决水源地居民为保护水源而导致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剧烈转型所带来的实际困难;③公共工

程与居民互动不足，实施前没有调研和征求居民意

见，实施中缺乏监督和检查，科技辅导手段跟不上，

工程后续缺乏管护;④居民所需要的信息提供不足，

如环境形势、水质信息、污染迁移规律、管理制度、农
业科技服务，等等。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水源地

和受水区之间处于独立的状态，水源地农民有内在

激励，选择“石油农业”耕作方式，受水区居民也漠

视水源地的环境行为影响和发展约束。

二、水缘关系: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支点

追溯“水缘关系”的词汇来源，最早见于宋秀

清一文，“原本天津市与承德市不存在流域上的上

下游关系，由于‘引滦济津’，将天津市与承德市挂

上了水缘关系，划在了同一个水圈内”［15］。但该文

没有对水缘关系的内涵展开论述，主题仍然集中

于生态经济补偿。笔者倡导水缘关系，是因为中

国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人际关系建构中确定的，通

过法律或政策手段难以激发其内在动力。水源地

和受水区之间本来不存在地缘关系，是水利工程

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由于水利工程是外生的，两

者缺乏建构人际往来的互动实践，因此，双方是一

种陌生的邻里关系。陌生意味着二者缺乏有效的

互动，面对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双方如果不能

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容易引发冲突。水源地与受

水区相互关联，依托的基础是环境资源和天然地理，

但也由数种条件巧合而成。如果水源地没有富余的

水资源，如果受水区的水资源能够自给自足，如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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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的技术和经济不可行，等等，这些条件缺少一

个两者都不会链接在一起。两地人民因输水工程而

连接在一起，实属一种“缘分”，理应拓展出一种社

会关系，本文称之为“水缘关系”。地区之间利用水

缘关系运作，保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就可以形成一个

让两地均可认同的“环境共同体”。
从社会学角度看，行动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

网络中的角色扮演。因此，合理确定一种蕴含环

保责任和行动的社会关系，对于环保事业的纵深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缘关系是饮用水源“脱域

化”之后的一种生态关系，是现代社会派生的新型

社会联系，需要后天的组织和个人去激发和促成。
牢固的水缘关系将是撬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支

点。具体地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水缘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联系。它

不同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传统的

基本社会关系。它相对接近于地缘关系，因为二

者同属于空间关系，但是，二者的基础不同。地缘

关系基于共同的生活体验、话语、习惯和情感，水

缘关系基于公共水资源，以输水工程为媒介，将独

立的两个区域连接在一起。水源地居民影响环境的

任何行为将直接影响受水区的水质。从地理位置

看，水源地一般是相对偏僻的乡村，受水区一般是处

于中心地位的城市; 前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人口稀疏，后者经济社会发达、人口密集。前者

既可能向往后者，也可能对后者不满。从资源的授

受关系来说，水源地处于施恩者地位，受水区处于感

恩者地位，前者居于道德高地。从关系的动态性质

来说，在输水工程、水库项目规划、建设期间，受水区

处于主导地位，但在项目运行期间，水源地居民对环

境行为具有主动的选择性。因此，水缘关系是综合

经济、社会、道德、心理等维度的复杂联系，是现代社

会系统整合的必要工具。
其次，水缘关系是后天培育的对等关系。因

为环境没有感知，不能交流，因此，人类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人类总是主动地认识和改

造环境，利用和适应环境，虽然有时也受到环境的

“报复”。所谓的“报复”也只是环境要素遵循自身

自然规律而对人类不利的现象。水缘关系是水源

地和受水区在同一个环境共同体范围内，通过平

等交流、对话而建立的非市场的伙伴关系，二者互

为主动。虽然水源地和受水区的地理位置是先赋

的，区域发展也先于输水工程，但是水缘关系突破

了区域之间的工程联系和市场关系，在更广阔、更
综合的社会层面将二者在经济、社会、心理、生态

等方面进行关联，避免因社会分工、地理分区而产

生的隔离，避免因效益分配而产生的仇视。现实

运行表明，水源地和受水区之间因为没有恰当的

关系定位，往往处于相互封闭的“冷漠”状态。
再次，水缘关系主要依靠社会组织或个体来

运作。如上所述，水缘关系是因水资源供需而形

成的地区联系，因此，个体行动者并不能自由建构

这样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地区，以地区的名义开

展水资源保护和分享发展成果。个体可以分享这

种“缘分”，但隶属于区域。以水利工程为基础的

水缘关系，其边界取决于水源流域范围和水利工

程规模。水源地需要保持水质，受水区需要限制

使用数量。由水源地和受水区共同组成的“环境

共同体”将根据内在的自然要求对各个区域提出

结构性要求。“环境共同体”成员应当接受这些要

求，否则，将会接受制度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制

度规则来自于成员单位的共同意志，可以成为水

缘关系各方的内在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制度的

可执行力和可持续性。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共识，

受水区、水源地中的流动人口在水资源上的权利

和责任也就容易界定。流动人口应该与本地居民

实施统一的行动，社区也有责任引导流动人口服

从保水和用水规范，监督和劝阻相应的违规行为。
最后，水缘关系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表现。

清洁水源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很难想象，高度

发达的城市如果缺少清洁、稳定的水源，将会发生

什么? 消防人员对火灾只能“望火兴叹”，居民因

没有饮用水将购买高价水( 往往是 10 倍以上) ，供

水危机成为社会风险源。孤立、功利的水缘关系主

体将恶化水资源的供给风险。水源地居民为了一点

经济效益( 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 或者图个方便

( 如随意丢弃垃圾) 而可能做出的环境破坏行为，将

导致受水区花费几十倍的成本和努力去事后治污，

有时可能导致无法恢复的巨大灾难。这些环境破坏

行为多数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说，水源地居民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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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受水区居民的主观动机，而是出于无意识的习

惯、正当的经济发展或意外事故。面对环境面源污

染行为，主管机构也难以监控，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也

就无法弥补。反之，良好的水缘关系却可以让双方

尽最大努力合理保障水源安全，因此，水缘关系也是

生命安全线，不得轻易扰动。
良好水缘关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有重

要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让水源地和受水区

之间相互沟通协作，认识到同属于一个“环境共同

体”。水源地居民正视受水区居民依赖“水资源”
的事实，主动保护好水资源，为受水区节省水处理

费用，提升对受水区清洁供水的信心。受水区居民

正视水源地居民为保护水资源的努力和贡献，主动

帮扶欠发达的水源地区，分享部分发展成果，实现情

感和理性的双重统一。水缘关系的准确定位可以解

决水资源保护和使用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信息矛盾、利益矛盾和协作矛盾。二是唤醒环保责

任，保障水源安全。现代人面临超过其正常能够处

理的信息负荷量，往往忽略环境信息。水缘关系建

设可以让受水区居民知道自己的节约用水可以减少

水源地居民的环保压力，让水源地居民明白自己的

环保行为可以减少受水区的净水处理成本和增加水

资源安全保障，以此唤醒人们的环保责任意识，促使

人们做出有效的、持续的环保行为。三是间接增加

社会资本。人类关爱环境、保护环境可以是出于利

己( 为了自己、自己的后代) 的需要。水缘关系建设

通过寻找水源保护的相关人，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演化为以环境为媒介的人际关系。这既可以呈现

人际责任和权利，也可以实施对等的相互平衡制约，

还可以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在更广大的区域内配置

经济、环境资源，也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的利益紧张

和社会冲突。

三、水缘关系建设的路径

当前，由跨区域水利工程而相连接的水源地和

受水区并不认同于一个“环境共同体”，双方也没有

展开有效的、针对性的环保协作。因此，目前的水缘

关系还只是一种生态联系，还停留在隐性的存在状

态，需要环保团体和公益组织设法唤醒和推动。根

据环境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和经验，水缘关系建设

可以从社会基础建设、平衡机制设计、环境信息沟通

和互助式环保倡导等四个方面加以推动。
1．社会基础建设
建设水缘关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供需

双方相互影响; 二是供需双方相互负责，不以邻为

壑。水缘关系是在共同使用一种自然环境资源过

程中结成的社会联系。传统社会中也有“同饮一

江水”的说法，但当时相互影响不大，资源没有呈

稀缺状态，因此，没有必要专门发展水缘关系。大

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干净水源成为一种稀

缺资源，供需双方成为社会大分工体系中的两节

链条。水源地正视自己行动的外部影响，主动承

担供水义务，优先保障受水区的基本生活用水，约

束自己的开发行为，将水资源的开发空间让渡给

受水区。受水区也正视水源地做出的牺牲，也有

权监督其行为的真实性，同时，也应该与水源地分

享水资源进一步开发的成果。水源地和受水区双

方认同“环境共同体”，将共同利益最大化，只有

这样，双方才能既获得分工带来的利益，也避免分

工带来的隔离; 既不增加信息、经济负担，也凸显

系统整合效果。
2．平衡机制设计
激发公众参与的要点在于公平，水环境的治

理也不例外。首先，应该明确享有基本生活用水

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流域内或调水

工程范围之内的居民均有义务保障供水安全和有

权利享受基本用水。其次，超出基本需求的生活

用水以及工商业用水实行市场定价，该定价应包

含生态修复和补偿费用，用于水源地的生态文明

建设。再次，水源地获得的生态保护资金应该真

正用于环保事业，主动公开信息，接受检查和监

督。最后，所有“环境共同体”内部的权利义务平

衡机制应该建立在科学之上。环境自然科学者需

要攻克水资源的保护、分配、运行周期及污染转移

及治理等难关，环境社会科学者研究地域的环境

行为特点及规律，建立公平、可行的保水和用水权

利、责任和社会联系。每一方均不过度承担成本，

也不能坐享其成，引导双方自愿参与合作。
3．环境信息沟通
公众缺乏环保责任和行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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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外部影响对象是谁，

程度是多少，而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系统进行

决策。水源地和受水区均可能因为行政区隔、体

制约束而孤立存在，缺乏相互理解和关心，各自经

营自己的小天地，难以形成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
1974 年，哈丁在《在救生艇上生存》一文中提出是

“宇宙飞船伦理”还是“救生艇伦理”，前者的风险

是“公地悲剧”，后者的风险是地域两极分化。作

为“环境共同体”，自然不能选择后者的伦理原则，

但需要避免“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原理

是需求过度而供给不足。在资源不能扩展的前提

下，最大的不足其实是邻里之间因信息不足而导致

的信任不足。水缘关系建设就是要通过唤醒人们的

“环境共同体”意识而改进“自我”的构成，用人性化

的方式引导其从身边事情上尽自己的环保责任，并

将之固定为行为习惯。这自然需要科学研究寻找融

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工作方案，也需要社

会组织去宣传方案，将信息、知识传递给人们，增进

区域之间的相互了解，也需要政府深化改革荡除体

制上的障碍。
4．环保行动转型
过去的环保行动多数以环境维权为目标，采

取对抗方式寻找和惩处排污者，这样的环保行动

适用于点源污染，而不适用于面源污染。面源污

染需要的是“互助式”环保行动。所谓“互助式”环

保行动，就是“环境共同体”内部居民之间相互沟

通、关心，采用合作的方式共同处理面临的环境困

境。目前，水源地居民的环境保护参与不足，干部

还停留在“要我治”上，而不是主动的“我要治”; 普

通居民则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水源地居民对于未来也有不同的想法: 有的想移

民( 如进城) ; 有的不想移民但想扩大农业规模; 有

的不想继续从事农业。这些想法反映出水源地居

民行动的务实性，也提示我们水缘关系建设的取

向: 正视水源地居民的经济需要，通过生态转移支

付或者项目扶持方式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但也要

动员他们参与环保行动，学习引进科学技术，切实

承担环保职责。水缘关系建设就是通过水源地和

受水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团结各种环保力

量，充分发挥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合作优势，依靠内

在约束机制来遏制无主观故意的环境污染行为。
这比僵化的生态补偿要更有人性化，更符合社会

需求，也比政府管制更显得丰富、生动。

四、结论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点在于“环境共同体”内

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合作。相关行动者存在

协作困难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对“环境共同体”的

认同和对具体环境的责任意识。水缘关系的提出

和建设旨在明确源于公众日常生活的“环境共同

体”边界，激发水源地和受水区对共同水源的环境

保护责任，并通过关系运作持续加强双方对“环境

共同体”的认同和环保责任。水缘关系的深入拓

展，可以让水源地和受水区之间在一个平等互利

的对话平台上，共同协商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

和义务。虽然水缘关系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

它却反映了“环境共同体”的内在建设要求，也明

示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水缘关系概念

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

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有助于将抽象的环保理念演

化成有具体指向对象的责任伦理，并在此基础上

产生操作性更强的行动方案，使得环保事业从政

府和社会的外在要求演化为居民的内在需求，从

强制、纯公益的伦理责任演化为公私平衡兼顾的

社会责任。水缘关系的实践揭示“环境共同体”成

员之间的外部影响和生态联系，明确自己的环境

角色，认识并尊重其他相关者的习惯、需求、困难

和风险，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保障区域内的用水安

全，分享经济效益，增进环境共同体的凝聚力，共

同克服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
［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1) : 62－69．

［2］严炳洲．建立“生态试验区”服务南水北调大局
［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2) : 9－13．

［3］夏德孝，常云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保护区两
难困境与利益补偿机制探讨［J］．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 : 44－48．

［4］李雪松，李婷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市
96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2014( z1) : 66－72．

［5］魏晓燕，夏建新，吴燕红．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
调水工程移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水土保
持研究，2012( 5) : 214－218．

［6］车越，吴阿娜，赵军，等．基于不同利益相关方
认知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探讨:以上海市水源地
和用水区居民问卷调查为例［J］．自然资源学
报，2009( 10) : 1829－1836．

［7］李亮．农业立体污染防治与中国农业补贴立法
［J］．求索，2013( 11) : 184－186．

［8］杨云彦，石智雷．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与受水
区地方政府行为博弈分析:基于利益补偿机制
的建立［J］．贵州社会科学，2008( 1) : 102－107．

［9］李义松，鞠海兵．我国跨地区调水法律问题初
探:从东阳义乌“水交易”案切入［J］．江苏警官
学院学报，2014( 1) : 28－31．

［10］秦铮，郑丽娜．于桥水库富营养化趋势分析及

应急措施［J］．科技信息，2008( 24) : 651．
［11］孙洪磊．天津城市水源地将全面封闭 保障群

众饮水安全［EB /OL］．［2015－01－27］．http:∥
news． xinhuanet． com / local /2013 － 12 /31 /c _
118773889．htm．

［12］蓟县人民政府．蓟县于桥水库水源保护工程
进展情况［EB /OL］．［2015 － 01 － 27］． http: ∥
www． tj． gov． cn /zwgk /zwxx /zwdt /qxdt /201501 /
t20150103_256408．htm．

［1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情理社
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
( 5) : 48－57．

［14］梁流涛，冯淑怡，曲福田．农业面源污染形成
机制:理论与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0( 4) : 74－80．

［15］宋秀清．论京津与承德滦、潮河流域生态与水
资源补偿机制的建立 ( 下) ［J］．河北水利，
2006( 6) : 10－11．

Water Ｒelationship Based on Study of Long-distanc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A Case Study on Yuqiao Ｒeservoir of Tianjin

GU Jintu1，LUO Jing2，Geir Inge Orderud3

( 1．Ｒ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2．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ASS) ，Beijing 100732，China;

3．Norwegian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Ｒegional Development( NIBＲ) ，Oslo N-0349，Norwegian)

Abstract: The exploding population in megacities and large cities has led to increasingly tighter water supply situa-
tion and thus large-scale trans-regional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emerge at a historic moment． Long-distanc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create environmental，economic and social correlation between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area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Yuqiao Ｒeservoir of Tianjin，this paper analyzes i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
cludes that the weakness of governance means lies in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water relationship，and defines it as a new，equal and acquired territorial link． It further
recommends constructing the water relationship from four dimensions: soci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balanced
mechanism design，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ai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itiatives．
We suggest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specifically targeted and there should be a set of schem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itiatives to reasonably reconcile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pri-
vate sectors． The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inner needs of participants．
Key words: water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long-distanc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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